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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314662][bookmark: _Toc492632707]模拟清算咨询报告声明

本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是在咨询专业人员对纳入咨询范围的资产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咨询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针对本咨询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委托方或者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咨询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咨询报告；委托方或者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咨询报告的，本评估机构及咨询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2、 本咨询报告仅供委托方、模拟清算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咨询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本咨询报告的使用人。
3、 本评估机构及咨询专业人员提示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咨询结论，咨询结论不等同于咨询对象可实现价格，咨询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咨询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咨询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被咨询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咨询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image: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jp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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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咨询专业人员与咨询报告中的咨询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7、 咨询专业人员对咨询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对咨询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未进行查验，此事宜已提请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注意，固无法对咨询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本次咨询以所涉及的权属资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为假设前提条件。
8、 咨询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咨询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咨询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咨询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咨询结论的影响。
9、 出具的咨询报告及其所披露的咨询结论仅限于咨询报告载明的咨询目的，仅在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咨询专业人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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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摘要
2021-1-QT0287	号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事宜所涉及的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收益情况进行了模拟清算咨询。
本次咨询对象为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咨询范围为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咨询的价值类型为清算价值；咨询基准日为2021年11月5日。
截至咨询基准日，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的净利润咨询结果为：人民币4,711,611,375.00元。 
（转下页）


咨询结果汇总表
	项目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含税）
	1
	18,707,630,000.00

	减：营业成本（2=3+4+5）（含税）
	2
	8,918,720,000.00

	其中：土地款
	3
	1,220,380,000.00

	拆迁费用
	4
	1,351,420,000.00

	直接成本
	5
	6,346,920,000.00

	税金及附加（6=7+8）
	6
	2,571,380,000.00

	其中：增值税及附加税
	7
	917,870,000.00

	土地增值税
	8
	1,653,510,000.00

	期间费用
	9
	935,381,500.00

	资产减值损失
	10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
	-

	投资收益
	12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3
	-

	二、营业利润（14=1-2-6-9-10+11+12）
	14
	6,282,148,500.00

	加：营业外收入
	15
	-

	减：营业外支出
	16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7
	

	三、利润总额（18=14+15+16）
	18
	6,282,148,500.00

	减：所得税
	19
	1,570,537,125.00

	四、净利润（20=18-19）
	20
	4,711,611,375.00


咨询专业人员对咨询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作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咨询报告的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咨询基准日起一年，即从咨询基准日2021年11月5日起至2022年11月4日止。
本咨询报告日为2022年7月11日。
以上内容摘自咨询报告正文，欲了解本咨询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咨询结论，应当认真阅读咨询报告正文。
[bookmark: _Toc492632709]

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正文
2021-1-QT0287	号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按照必要的程序，对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事宜所涉及的 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在2021年11月5日的清算价值进行了模拟清算咨询。现将咨询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212289426][bookmark: _Toc212289427][bookmark: _Toc492632710]委托方、被咨询单位和咨询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方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被咨询单位为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咨询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咨询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概况
企业名称：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19层
法定代表人：张喜芳
注册资本：7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10月18日
营业期限：1994年10月18日至无固定日期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被咨询单位概况
1、 概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河东社区河东新村骏丰园202
法定代表人：陈燕珠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27日
营业期限：2013年05月27日至2033年05月25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2、 企业及项目简介
（1）企业简介
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2）项目名称
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
（3）项目介绍
项目为“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由107国道、新安五路、宝安大道、西乡河围合。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介绍》，更新单元范围内总建筑面积约为406,285平方米，现状容积率1.67。拆除用地范围约24.26万平方米，其中佳兆业方面批准拆除范围约21万平方米（河东17.3万平方米、径贝1.9万平方米、翻身1.2万平方米、其他0.3万平方米），宏发地产负责（麻布）约3万平方米。项目共有房屋1081栋，佳兆业范围975栋、宏发范围106栋。该更新单元范围内建筑物权利人为股份公司与私人，更新单元范围内建筑物为自建房屋。
项目地块未来拟规划建设成为居住、商业、商务办公等商住综合体。项目，拆除用地面积242,670平方米，更新后占地面积131,921平方米，剩余为贡献用地面积共计110,749平方米，贡献率45.6%，暨实际开发建设用地面积131,922平方米，预计规划容积率为综合容积率8.1，预计规划建筑总面积107.37万平，其中住宅部分622,943平方米（含保障房104,579平方米），商业办公部分面积414,919平方米，公共配套部分35840平方米。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941,264平方米。目前该项目范围内建筑物未拆除，现状土地用途以四类居住（旧村）为主，包含商业用地、工地用地等。
项目现状建筑物以多层建筑为主，主要为擅改商业、私宅、厂房及配套用房，现状建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建成，现状建筑面积为406,285平方米。现状容积率约为1.67。
基于上述方案，目前河东西乡整体城市更新单元在更新前和更新后的建设用地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如下：

	更新前
	更新后

	　
	单位：平方米
	占比
	　
	单位：平方米
	占比

	总占地面积
	242,670.30
	100.00%
	总占地面积
	242,670.30
	100%

	佳兆业
	212,044.35
	87.40%
	建设土地面积
	131,921.60
	54.40%

	宏发
	30,625.95
	12.60%
	佳兆业
	115,258.10
	87.40%

	总现状建筑面积
	406,285.00
	100.00%
	宏发
	16,663.50
	12.60%

	佳兆业
	363,884.67
	89.60%
	贡献土地面积
	110,748.70
	45.60%

	宏发
	42,400.33
	10.40%
	　
	　
	　

	现状容积率
	1.67
	　
	更新后容积率
	8.2
	　

	　
	　
	　
	　
	　
	　

	总占地面积
	242,670.30
	100%
	规划建筑面积
	1,073,702.00
	　

	河东
	124,312.46
	51.20%
	佳兆业
	941,262.00
	87.70%

	径贝
	14,382.02
	5.90%
	还建住宅
	375,411
	39.90%

	翻身
	10,273.95
	4.20%
	可售住宅
	77,489
	8.20%

	麻布
	30,624.95
	12.60%
	还建商业
	145,420
	15.40%

	各村间公共区域
	63,076.92
	26.00%
	可售商业
	220,383
	23.40%

	总现状计容面积
	406,285.00
	100.00%
	公建配套
	31,390
	3.30%

	河东
	313,643.03
	77.20%
	保障房
	91,170
	9.70%

	径贝
	20,984.57
	5.20%
	宏发
	132,440.00
	12.30%

	翻身
	29,257.07
	7.20%
	地下建筑面积
	301,200.00
	　

	麻布
	42,400.33
	10.40%
	还建物业面积
	520,831.00
	　

	　
	　
	　
	擅改商业
	73,553
	14.10%

	总合法/权属清晰面积
	175,854.00
	　
	擅改办公
	43,044
	8.30%

	佳兆业
	155,709.34
	　
	私宅
	375,411
	72.10%

	宏发
	20,144.66
	　
	厂房及配套
	28,823
	5.50%


其中归属于佳兆业进行城市更新实施主体确认的规划土地面积115,258平方米，预计规划容积率8.1，佳兆业方面负责的地块在本项目更新规划后的各项规划指标拟定如下表：
	项目名称
	宝安河东城市更新项目（平方米）
	面积/个数
	备注

	占地面积（㎡）
	115,258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242,463
	
	

	容积率
	8.2
	
	

	土地总成本-不含契税（万元）
	122,038
	
	

	计容建筑面积
	941,264
	
	

	计容楼面地价
	1,297
	
	元/平方米

	具体建筑规划
	各业态
	还建住宅
	375,411
	39.9%
	

	
	
	可售住宅
	77,489
	8.2%
	

	
	
	还建商业
	145,420
	15.4%
	

	
	
	可售商业
	220,383
	23.4%
	

	
	
	公建配套
	31,390
	3.3%
	

	
	
	保障房
	91,170
	9.7%
	

	
	
	合计
	[bookmark: RANGE!E25]941,263
	100.0%
	

	
	不计容积率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301,200
	7530
	非人防车库，可售，有证

	
	
	其中可售车库面积
	
	
	

	
	
	合计
	301,200
	
	

	
	可售面积地上（㎡）
	297,872
	
	


上述住宅和商业业务里面包括的需要进行还建的物业，具体还建物业面积预计52万平方米：
还建物业面积明细表
	序号
	现状物业类型
	建筑面积（㎡）
	还建物业（㎡）
	备注

	
	
	
	住宅
	商业及办公
	

	1
	擅改商业
	41,406.80 
	　
	73,553
	　

	2
	擅改办公
	24,231.64 
	　
	43,044
	　

	3
	私宅
	282,020.38 
	375,411
	　
	　

	4
	厂房及配套
	16,225.85 
	　
	28,823
	　

	合计
	363,884.67 
	520,831
	　


根据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双方就上述规划条件核心数据进行对赌。
3、 被咨询单位股权结构
至咨询基准日，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东原民信（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0
	90%

	深圳明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0
	10%

	合   计
	50000
	100%


2、 [bookmark: _Toc212289429][bookmark: _Toc212289430][bookmark: _Toc212289431][bookmark: _Toc212289432][bookmark: _Toc155191901][bookmark: _Toc155192138][bookmark: _Toc155192237][bookmark: _Toc155192670][bookmark: _Toc155192797][bookmark: _Toc155193204][bookmark: _Toc202945640][bookmark: _Toc492632711]咨询目的
[bookmark: _Toc155191902][bookmark: _Toc155192139][bookmark: _Toc155192238][bookmark: _Toc155192671][bookmark: _Toc155192798][bookmark: _Toc155193205]本次咨询目的是对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项目的收益情况进行模拟清算咨询，提供其在咨询基准日的清算价值，作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的参考依据。
3、 [bookmark: _Toc209947345][bookmark: _Toc492632712]咨询对象和咨询范围
本项目的咨询对象为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项目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
4、 [bookmark: _Toc212289435][bookmark: _Toc212289436][bookmark: _Toc212289437][bookmark: _Toc212289438][bookmark: _Toc212289439][bookmark: _Toc212289440][bookmark: _Toc212289441][bookmark: _Toc202945641][bookmark: _Toc492632713]价值类型
[bookmark: _Toc155191904][bookmark: _Toc155192141][bookmark: _Toc155192240][bookmark: _Toc155192673][bookmark: _Toc155192800][bookmark: _Toc155193207][bookmark: _Toc202945643]根据经济行为和咨询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咨询的价值类型为清算价值，即咨询对象在现行外部环境下，按计划正常组织开发活动，最终开发成本、售价等均与目标计划不产生重大偏离情况下的项目清算结果。
5、 [bookmark: _Toc492632714]咨询基准日
本项目咨询基准日是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6、 [bookmark: _Toc212289444][bookmark: _Toc492632715]咨询依据
（1） 会计及税务依据
1. 《企业会计准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1号）
3.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138号）
6. 《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号）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0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14号）
（2） 资产权属依据
1. 《中国民生信托·佳兆业系列城市更新股权投资私募基金之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2. 《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介绍》；
3. 《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
（3） 咨询取价依据  
1． 由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 
2．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3． 咨询专业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4． 其他参考资料。 
7、 [bookmark: _Toc155191907][bookmark: _Toc155192144][bookmark: _Toc155192243][bookmark: _Toc155192676][bookmark: _Toc155192803][bookmark: _Toc155193210][bookmark: _Toc202945649][bookmark: _Toc492632716]咨询测算
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项目的收益测算过程如下：
1、 模拟清算规则：
根据《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第四条“信托计划投资退出”约定4.2.1佳兆业西乡项目模拟清算情形“在发生下述任一情形时，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和西乡佳兆业，要求西乡佳兆业聘请甲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作为模拟清算审核机构对佳兆业西乡项目进行模拟清算（甲方有权要求佳兆业与本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24个月之日前1个月选定甲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启动模拟清算的各项工作；……（1）佳兆业西乡项目整体销售面积比例达到80%之日或信托计划成立日起届满……；（2）本协议第3.1款约定的任一项目更新进度指标未达成且甲方决定不延期的；（3）西乡佳兆业、佳兆业集团因乙方、深圳明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或上述主体的关联方未开具保函等原因而被结束合作开发协议……（11）甲方拟终止本信托计划（包括提前终止本信托计划）的其他情形。”
根据《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第四条“信托计划投资退出”约定4.2.2模拟清算规则“各方确认并同意，第三方机构进行模拟清算时应遵守如下规则，第三方机构最终确定的模拟清算方案需经甲方事先书面确认：
  模拟清算成本=项目土地成本+项目直接开发成本(不含土地成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及相关税费，下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下同。
模拟清算成本据实列支，但应满足以下要求
(1)项目土地成本(含土地获取成本及其他相关支出)以257，180万元为基准成本(包含拆迁成本，拆迁成本以135，142万元为基准成本)，并且，若：
a.模拟清算时，项目实际土地成本或拆迁成本不超过上述基准成本(含)的，则按照目实际土地成本或拆迁成本计算西乡佳兆业的模拟清算净利润；
b.模拟清算时，项目实际土地成本或拆迁成本任一超过基准成本(不含)的，则项目土地成本或拆迁成本应按照基准成本计算，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另行向西乡佳兆业支付款项承担。
(2)项目直接开发成本以634，692万元为基准成本，并且，若：
a.模拟清算时，项目实际的直接开发成本不超过上述基准成本(含)的，则按照项目实际的直接开发成本计算西乡佳兆业的模拟清算利润；
b.模拟算时，项目实际的直接开发成本超过基准成本(不含)的，则项目直接开发成本应按照基准成本计算，超出基准成本的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另行向西乡佳兆业支付款项承担。 
 (3)项目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据实列支；若模清算时，项目的销售费用+项目的管理费用＞项目整体模拟清算销售收入总额(以甲方确定为准)×5％的，则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另行向西乡佳兆业支付款项承担。
 (4)财务费用：模拟清算时，财务费用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另行向西佳兆业支付款项承担。
(5)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实际清缴金额与下述模拟清算税费金额孰低计算，模拟清算税费金额如下:土地增值税预缴金额应不高于165，351万元，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总计应不高于91，787万元，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另行向西乡佳兆业支付款项承担。企业所得税应不高于西乡佳兆业模拟清算税前利润(以甲方确定的数额为准)的25%。”
根据《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第四条“信托计划投资退出”约定4.2.3模拟清算净利润：“西乡佳兆业的模拟算净利润整体模拟算销售收入总额-模拟清算成本；其中，整体模拟清算销售收入总额=∑项目已销售各业态面积×(该业态实际销售价格与该业态对应对应对赌售价中的孰高值)+Σ项目尚未销售的各业态面积×该业态对应约定未售物业售价，下同：
各方确认，项目尚未销售的面积、约定未售物业售价按照如下约定确定:
（1）项目尚未销售的面积
项目尚未销售的面积以截至模拟清算时点项目实际尚未销售的面积为准，项目总可售面积为项目最终规划总可售面积与对赌可售指标总可售面积中的孰高值，具体以甲方确认为准。
（2）约定未售物业售价
约定未售物业售价以截至模拟清算时点项目周边在售可比竞品过去1个月的销售均价、本协议第3.3款约定的对赌售价、项目过去1个月的已销售均价取孰高的数值为准，其中，项目周边在售可比竞品由甲方与乙方共同协商并由甲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最终认定。”
经委托方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确认，本项目至2021年11月5日启动清算退出，应按照《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4.2.2、4.2.3设定的规则进行模拟清算。
2、 面积指标：
至咨询基准日，咨询对象尚处于城市更新征拆阶段，尚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权属证明文件，根据上述项目简介及《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的约定，规划占地面积为115,2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2,463平方米。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宝安河东城市更新项目（平方米）
	个数
	备注

	占地面积（㎡）
	115,258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242,463
	
	

	容积率
	8.2
	
	

	土地总成本-不含契税（万元）
	122,038
	
	

	计容建筑面积
	941,264
	
	

	计容楼面地价
	1,297
	
	元/平方米

	具体建筑规划
	各业态
	还建住宅
	375,411
	39.9%
	

	
	
	可售住宅
	77,489
	8.2%
	

	
	
	还建商业
	145,420
	15.4%
	

	
	
	可售商业
	220,383
	23.4%
	

	
	
	公建配套
	31,390
	3.3%
	

	
	
	保障房
	91,170
	9.7%
	

	
	
	合计
	941,263
	100.0%
	

	
	不计容积率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301,200
	7530
	非人防车库，可售，有证

	
	
	其中可售车库面积
	
	
	

	
	
	合计
	301,200
	
	

	
	可售面积地上（㎡）
	297872
	
	


根据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双方就上述规划条件核心数据进行对赌。即：
	业态
	建筑面积（平方米）

	可售住宅
	77489

	可售商业
	220383

	合计
	297872



其他规划建筑面积不计入本次模拟清算收入。
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
可售面积情况表
	业态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商业
	地下车库
	可售面积合计

	[bookmark: _Hlk51588423]面积（㎡、个）
	77,489.00
	/
	220,383.00
	/
	297,872.00


注：因咨询对象尚处于城市更新征拆阶段，尚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权属证明文件。经委托方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确认，本项目在计算增值税、土增税等相关税费时，住宅均按照普通住宅对相关税费进行核算。
3、 销售收入
根据《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约定3.3“项目对赌售价：佳兆业西乡项目住宅部分售价不低于8.5万元/平方米（即对赌售价），商业部分销售均价不低于5.5万元/平方米（即对赌售价）。”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权属资料，至咨询基准日，咨询对象尚处于城市更新征拆阶段，尚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权属证明文件，尚未达到销售阶段。依据上述模拟清算规则，约定未售物业售价以截至模拟清算时点项目周边在售可比竞品过去1个月的销售均价确定。
（1） 住宅用途房地产销售价格的确定
咨询对象周边住宅用途可比在售楼盘截至模拟清算时点前过去1个月的房地产售价如下：
	项目名称
	时间
	成交套数(套)
	成交面积(㎡)
	参考成交价格(元/㎡)
	备注

	盛合天宸家园 
	2021/11
	36
	3155
	67051
	装修

	万科都会四季花园
	2021/11
	28
	2681
	88811
	装修

	万科大都会家园
	2021/11
	18
	2216
	93097
	装修

	康达尔山海上城
	2021/11
	103
	10387
	69086
	装修

	越秀·和樾府
	2021/11
	5
	582
	97188
	毛坯

	平均售价
	　
	　
	　
	83047
	　


数据来源：中指数据
根据咨询对象具体情况及上述模拟清算规则，咨询对象周边住宅用途可比在售楼盘过去1个月的房地产均价为83047元/平方米，低于模拟清算规则约定的85000元/平方米，则本次咨询对象住宅用途销售均价确定为85000元/平方米。
（2） 商业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被咨询单位土地补缴地价的测算，本项目商业部分被咨询单位目前商业和办公比例未定，暂定按照全部为办公补缴地价计算。则本次模拟清算商业售价按照项目周边办公用途可比在售楼盘过去1个月的房地产售价确定。至咨询基准日，项目周边办公用途可比在售楼盘较少，详细数据如下：
	项目名称
	时间
	成交套数(套)
	成交面积(㎡)
	参考成交价格(元/㎡)
	备注

	旭生融和中心
	2021/11
	1
	60
	53279
	毛坯

	平均售价
	　
	　
	　
	53279
	　


数据来源：中指数据
根据咨询对象具体情况及上述模拟清算规则，咨询对象周边办公用途可比在售楼盘过去1个月的房地产均价为53279元/平方米，低于模拟清算规则约定的55000元/平方米，则本次咨询对象住宅用途销售均价确定为55000元/平方米。
（3） 含税销售收入
依据上述，本项目各业态模拟销售单价及对应面积如下：
单位：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业态
	销售状况
	普通住宅
	商业

	
	
	单价
	取价依据
	面积
	单价
	取价依据
	面积

	住宅
	未售
	85,000.00
	协议
	77,489.00
	
	
	

	商业
	未售
	
	
	
	55,000.00
	协议
	220,383.00

	合计
	
	
	
	77,489.00
	
	
	220,383.00


则，本项目各业态模拟销售收入如下：
	项目
	普通住宅
	商业
	合计

	可售面积（㎡、个）
	77,489.00
	220,383.00
	297,872.00

	销售均价（元/㎡、个）
	85,000.00
	55,000.00
	——

	销售收入（元）
	6,586,565,000.00
	12,121,065,000.00
	18,707,630,000.00


则，项目含税销售收入为18,707,630,000.00元。
（4） 增值税
增值税=增值税销项税-增值税进项税
增值税销项税中可抵扣的土地成本取值详情见本报告第七部分“咨询测算”第4条“成本”，可抵扣项金额详见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土地价款
	2,571,800,000.00


增值税销项税=（含税销售收入-可抵扣的土地成本）/(1+9%)×9%
=（18,707,630,000.00-2,571,800,000.00）/1.09×0.09
=1,332,316,238.53（元）
增值税进项税的计算以本次清算的直接成本为基数，基数采纳详情见本报告第七部分“咨询测算”第4条“成本”，增值税进项税计算过程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总投金额（元）
	税率
	增值税进项税（元）

	1
	建安工程费用
	  5,876,780,000.00 
	9%
	  485,238,716.00 

	2
	物业维修基金
	    117,540,000.00 
	6%
	    6,653,208.00 

	3
	专业费用
	    176,300,000.00 
	6%
	    9,979,245.00 

	4
	不可预见费
	    176,300,000.00 
	9%
	   14,556,881.00 

	合计
	直接成本（1+2+3+4）
	  6,346,920,000.00 
	　
	  516,428,050.00 


根据上述《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规定的模拟清算规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总计应不高于91，787万元，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则各业态应交增值税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税率
	其中：普通住宅（元）
	其中：非住宅（元）
	金额（元）

	1
	增值税销项
	9%
	488,603,556.19
	843,712,682.34
	1,332,316,238.53

	2
	增值税进项
	6%-9%
	134,344,594.88
	382,083,455.12
	516,428,050.00

	3
	应交增值税（1-2）
	9%
	354,258,961.31
	461,629,227.22
	815,888,188.53



（5） 不含税销售收入
依上述，项目含税销售收入为18,707,630,000.00元，增值税销项税为1,332,316,238.53元，则：
不含税销售收入=18,707,630,000.00-1,332,316,238.53
=17,375,313,761.47 （元）
4、 成本
根据上述《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关于成本的约定“（1）项目土地成本(含土地获取成本及其他相关支出)以257，180万元为基准成本(包含拆迁成本，拆迁成本以135，142万元为基准成本)，……(2)项目直接开发成本以634，692万元为基准成本，……（3）项目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据实列支；若模清算时，项目的销售费用+项目的管理费用＞项目整体模拟清算销售收入总额(以甲方确定为准)×5％的，则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4)财务费用：模拟清算时，财务费用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实际清缴金额与下述模拟清算税费金额孰低计算，模拟清算税费金额如下:土地增值税预缴金额应不高于165，351万元，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总计应不高于91，787万元，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 
《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对标的项目成本上限金额表如下：
	项目
	标的项目含增值税金额（元）

	土地成本
	2,571,800,000（包含拆迁成本，拆迁成本以1,351,420,000元为基准成本）

	直接开发成本
	6,346,920,000.00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不超过项目整体模拟清算销售收入总额×5％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

	土地增值税
	1,653,510,000.00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917,870,000.00

	企业所得税
	不高于西乡佳兆业模拟清算税前利润(以甲方确定的数额为准)的25%


项目公司提供的截至咨询基准日预估项目总成本9,854,100,000.00元，成本数据表具体如下：
	类别
	金额（万元）
	所占
比例
	平均成本-地上可售（元/平方米）
	平均成本-计容面积（元/平方米）
	平均成本-总建面（元/平方米）
	备注

	土地成本
	257,180.00
	26.10%
	8,634.00
	2,732.00
	2,070.00
	

	补缴地价
	122,038.00
	12.40%
	4,097.00
	1,297.00
	982.00
	

	拆迁费用
	135,142.00
	13.70%
	4,537.00
	1,436.00
	1,088.00
	

	建安工程综合费用
	587,678.00
	59.60%
	19,729.00
	6,243.00
	4,730.00
	

	住宅（可售加还建）
	226,450.00
	23.00%
	7,602.00
	2,406.00
	1,823.00
	5000元/㎡

	保障性住房
	41,027.00
	4.20%
	1,377.00
	436.00
	330.00
	4500元/㎡

	商业（可售加还建）
	219,482.00
	22.30%
	7,368.00
	2,332.00
	1,767.00
	6000元/㎡

	公共配套工程费用
	10,359.00
	1.10%
	348.00
	110.00
	83.00
	3300元/㎡

	地下室
	90,360.00
	9.20%
	3,034.00
	960.00
	727.00
	3000元/㎡

	其他建设支出
	29,384.00
	3.00%
	986.00
	312.00
	236.00
	

	物业维修信托计划
	11,754.00
	1.20%
	395.00
	125.00
	95.00
	建安成本的2%

	专业费用
	17,630.00
	1.80%
	592.00
	187.00
	142.00
	建安成本的3%

	不可预见费用
	17,630.00
	1.80%
	592.00
	187.00
	142.00
	建安成本的2%

	销售费用
	37,415.00
	3.80%
	1,256.00
	398.00
	301.00
	销售收入的2%

	管理费用
	56,123.00
	5.70%
	1,884.00
	596.00
	452.00
	销售收入*3%

	财务费用（可资本化）
	-
	0.00%
	-
	-
	-
	

	合计
	985,410.00
	100.00%
	33,082.00
	10,469.00
	7,931.00
	


依上述数据表，《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约定的基准成本上限与被咨询单位提供的预计总成本基本一致，但模拟清算规则与会计准则规定的成本核算存在差异，本次模拟清算，以被咨询单位提供的基准成本为基础，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相关成本及费用，与《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约定的基准成本做比较，超标的项目成本上限的采用模拟清算成本上限确定，未超过部分按照实际测算确定，如下：
（1）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包括土地出让金、契税、印花税及征拆成本。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中国民生信托·佳兆业系列城市更新股权投资私募基金之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各项土地成本预算如下：
1） 征拆成本
1 搬迁补助费
考虑周边类似项目的补偿标准及根据深圳市292号文规定，搬迁补助费用以货币形式补偿给承租人，工业类房屋按200元/平方米给予搬迁补偿，住宅类房屋按100元/平方米给予2次搬迁补偿，擅改商业及办公按150元/平方米给予搬迁补偿。
	序号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补偿标准 （元/㎡）
	补偿金额（万元）
	备注

	1
	擅改商业
	41,407
	150
	621
	　

	2
	擅改办公
	24,232
	150
	363
	　

	3
	私宅
	282,020.38
	100
	5,640
	往返两次补偿

	4
	厂房及配套
	16,226
	200
	325
	　

	合计
	363,885
	——
	6,949
	　



2 过渡安置补助费：
根据深圳市292号文规定以及市场调查情况，本项目区域内工业类房屋市场租金大约为40元/平方米·月，擅改商业类房屋市场租金大约为100元/平方米·月，私宅及擅改办公房屋市场租金大约为60元/平方米·月，过渡期按48个月进行计算。
	序号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补偿标准（元/㎡）
	补偿时间（月）
	补偿金额（万元）

	1
	擅改商业
	41,407
	100
	48
	19,875

	2
	擅改办公
	24,232
	60
	48
	6,979

	3
	私宅
	282,020.38
	60
	48
	81,222

	4
	厂房及配套
	16,226
	40
	48
	3,115

	合计
	363,885
	——
	——
	111,191



3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根据深圳市292号文规定以及市场调查情况，拆迁合法经营性用途的房屋给予6个月市场租金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以货币形式补偿给承租人，根据市场调查情况，该区域工业类房屋市场租金大约为40元/平方米·月，擅改商业类房屋市场租金大约为100元/平方米·月，擅改办公类房屋市场租金大约为60元/平方米·月。
	序号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补偿标准（元/㎡）
	补偿时间（月）
	补偿金额（万元）

	1
	擅改商业
	41,407
	100
	6
	2,484

	2
	擅改办公
	24,232
	60
	6
	872

	3
	厂房及配套
	16,226
	40
	6
	389

	合计
	81,865
	——
	——
	3,745



4 其他相关费用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其他相关费用主要涉及本项目在合作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不可预见费及日常管理费。不可预见费是指在拆迁谈判过程中不可预见未来会发生的其他费用，按上述费用总和的3%；日常管理费为项目在城市更新阶段具体项目公司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按照100万/月×8年计算，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费用项目
	测算标准
	金额（万元）
	备注

	1
	不可预见费
	取以上各项3%
	3,657
	　

	2
	日常管理费
	100万/月
	9600
	8年

	合计
	　
	13,257
	　



5 征拆成本合计
	序号
	项目名称
	补偿金额（万元）

	1
	搬迁补助费
	6,949

	2
	过渡安置补助费
	111,191

	3
	停产停业损失
	3,745

	4
	日常管理费
	9,600

	5
	其他相关费用
	3,657

	合计
	135,142



即：征拆成本为1,351,420,000.00元。
2） 土地补缴地价
本项目为城中村改造项目，根据《深圳市地价测算规则》及《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旧屋村范围认定办法》规定进行测算。
其中关于各类土地类型的补缴地价计算公式中：城市更新修正系数按照如下公式测算，其中R统一为项目综合容积率8.2，计算补缴地价后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地价测算规则的通知约定同意乘以0.8所得；另商业部分被咨询单位目前商业和办公比例未定，暂定按照全部为办公补缴地价计算。具体测算结果如下：
	项目所在区域
	规划
类型
	标定地价
(元/平方米)
	估价方法修正系数
	市场地价
(元/平方米)
	需补缴地价
汇总
	需补缴地价分摊建筑面积
	补缴地价
总额

	宝安区
	住宅
	22,322
	1
	22,322
	二类住宅
	452,900.00
	63,964.00

	
	商业
	26,047
	1
	26,047
	公共租赁住房
	91,170.00
	483

	
	办公
	16,610
	1
	16,610
	商务办公
	365,803.00
	57,591.00

	
	工业
	1,411
	1
	1,411
	
	909,873.00
	122,038.00


即：土地补缴地价为1,220,380,000.00元。
咨询对象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土地补缴地价涉及的契税、印花税分别按照地价的3%、0.05%计算。
契税=1,220,380,000.00×3%=36,611,400.00（元）
印花税=1,220,380,000.00×0.05%=610,190.00（元）
综上，
土地成本=1,351,420,000.00+1,220,380,000.00+36,611,400.00+610,190.00
        = 2,609,021,590.00（元）
依上述，土地出让金、契税、印花税、征拆成本合计超出模拟清算规定的上限2,571,800,000.00元，故本次模拟清算按照模拟清算规定的上限2,571,800,000.00元确认土地成本。
（2）直接成本
依上述，直接成本含税价为6,346,920,000.00元。
	序号
	项目
	总投金额（元）
	税率
	增值税进项税（元）
	不含税直接成本（元）

	1
	建安工程费用
	  5,876,780,000.00 
	9%
	  485,238,716.00 
	 5,391,541,284.00 

	2
	物业维修基金
	    117,540,000.00 
	6%
	    6,653,208.00 
	 110,886,792.00 

	3
	专业费用
	    176,300,000.00 
	6%
	    9,979,245.00 
	 166,320,755.00 

	4
	不可预见费
	    176,300,000.00 
	9%
	   14,556,881.00 
	 161,743,119.00 

	合计
	直接成本（1+2+3+4）
	  6,346,920,000.00 
	　
	  516,428,050.00 
	5,830,491,950.00


则，增值税进项税为516,428,050.00万元，不含税直接成本为5,830,491,950.00万元。
（3）期间费用
依上述，《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约定“不超过项目整体模拟清算销售收入总额×5％计算；财务费用不计入模拟清算成本。与被咨询单位提供的预估项目期间费用一致。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 18,707,630,000.00×3.2%
= 935,381,500.00（元）
财务费用不计入模拟清算成本
综上，
期间费用= 935,381,500.00+0
        = 935,381,500.00（元）
（4）成本总计（含税）
成本=土地成本+直接成本（含税）+期间费用
=2,571,800,000.00+6,346,920,000.00+ 935,381,500.00
    = 9,854,101,500.00（元）
5、 相关税费
依上述，“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实际清缴金额与下述模拟清算税费金额孰低计算，模拟清算税费金额如下:土地增值税预缴金额应不高于165，351万元，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总计应不高于91，787万元，超出部分不计入项目模拟清算成本，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另行向西乡佳兆业支付款项承担。企业所得税应不高于西乡佳兆业模拟清算税前利润(以甲方确定的数额为准)的25%”。
（1）增值税、附加税及印花税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评估人员对项目所在地税收政策了解，深圳市城建税税率为增值税的7%、教育费附加为增值税的3%、地方教育附加为增值税的2%、印花税税率按销售收入的0.05%。则：
	序号
	项目
	税率
	其中：普通住宅（元）
	其中：非住宅（元）
	金额（元）

	1
	应交增值税
	9%
	354,258,961.31
	461,629,227.22
	815,888,188.53

	1.1
	增值税销项
	9%
	488,603,556.19
	843,712,682.34
	1,332,316,238.53

	1.2
	增值税进项
	6%-9%
	134,344,594.88
	382,083,455.12
	516,428,050.00

	2
	城建税
	7%
	24,798,127.29
	32,314,045.91
	57,112,173.20

	3
	教育附加
	3%
	10,627,768.84
	13,848,876.82
	24,476,645.66

	4
	地方教育附加
	2%
	7,085,179.23
	9,232,584.54
	16,317,763.77

	5
	印花税（按销售台账金额）
	0.05%
	3,293,282.50
	6,060,532.50
	9,353,815.00

	6
	税金及附加合计
	
	400,063,319.16
	523,085,266.99
	923,148,586.16


注：在上述规则中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咨询专业人员认为相关税费应含有印花税，模拟清算规则中未对印花税做出限制，则本次咨询将印花税纳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中计算。
即增值税、附加税及印花税为923,148,586.16万元，已超出模拟清算规定的上限917,870,000.00元，故本次模拟清算按照模拟清算规定的上限917,870,000.00元确认增值税、附加税及印花税。
（2）土地增值税
依上述，土地增值税预缴金额应不高于165，351万元。根据国家现行的土地增值税税务政策要求，模拟本项目达到最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最终计算得出，详见以下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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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增税测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普通住宅
	非住宅
	合计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2＋3
	1
	6,097,961,443.81 
	11,277,352,317.66 
	17,375,313,761.47 

	其
中
	货币收入
	2
	6,097,961,443.81 
	11,277,352,317.66 
	17,375,313,761.47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3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4＝5＋6＋7+10＋15
	4
	2,899,917,212.07 
	8,178,710,787.55 
	11,078,627,999.62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出让金及征拆成本）
	5
	678,715,938.35 
	1,930,305,651.65 
	2,609,021,590.00 

	   2.房地产开发成本　
	6
	1,516,755,487.97 
	4,313,736,462.03 
	5,830,491,950.00 

	　 3.房地产开发费用　 7＝8＋9
	7
	219,547,142.63 
	624,404,211.37 
	843,951,354.00 

	其中
	利息支出　 
	8
	109,773,571.32 
	312,202,105.68 
	421,975,677.00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9
	109,773,571.32 
	312,202,105.68 
	421,975,677.00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等　 10＝11＋12＋13+14
	10
	45,804,357.86 
	61,456,039.77 
	107,260,397.62 

	其
中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
	24,798,127.29 
	32,314,045.91 
	57,112,173.20 

	
	教育费附加
	12
	10,627,768.84 
	13,848,876.82 
	24,476,645.66 

	
	地方教育附加
	13
	7,085,179.23 
	9,232,584.54 
	16,317,763.77 

	
	印花税
	14
	3,293,282.50 
	6,060,532.50 
	9,353,815.00 

	　 5.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15
	439,094,285.26 
	1,248,808,422.74 
	1,687,902,708.00 

	三、增值额　 16＝1－4
	16
	3,198,044,231.74 
	3,098,641,530.11 
	6,296,685,761.84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17＝16÷4
	17
	110.28%
	37.89%
	56.84%

	五、适用税率（％）
	18
	50%
	30%
	30%

	六、速算扣除系数（％）
	19
	15%
	0%
	0%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20＝16×18－4×19
	20
	1,592,151,462  
	929,592,459 
	2,521,743,921.22  


即土地增值税为2,521,743,921.22万元，已超出模拟清算规定的上限1,653,510,000.00元，故本次模拟清算按照模拟清算规定的上限1,653,510,000.00元确认增值税、附加税及印花税。
相关税费=增值税+附加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
=917,870,000.00+1,653,510,000.00
= 2,571,380,000.00（元）
6、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含税收入-含税成本-相关税费（含土增税）
        =18,707,630,000.00-2,571,800,000.00-6,346,920,000.00
- 935,381,500.00- 2,571,380,000.00
= 6,282,148,500.00（元）
7、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25%
          =6,282,148,500.00×25%
=1,570,537,125.00（元）
8、 净利润
净利润=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
      =6,282,148,500.00-1,570,537,125.00
=4,711,611,375.00（元）
模拟清算利润表如下：
	[bookmark: _Toc155191923][bookmark: _Toc155192160][bookmark: _Toc155192259][bookmark: _Toc155192690][bookmark: _Toc155192807][bookmark: _Toc155193214][bookmark: _Toc202945650][bookmark: _Toc492632717]项目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含税）
	1
	18,707,630,000.00

	减：营业成本（2=3+4+5）（含税）
	2
	8,918,720,000.00

	其中：土地款
	3
	1,220,380,000.00

	拆迁费用
	4
	1,351,420,000.00

	直接成本
	5
	6,346,920,000.00

	税金及附加（6=7+8）
	6
	2,571,380,000.00

	其中：增值税及附加税
	7
	917,870,000.00

	土地增值税
	8
	1,653,510,000.00

	期间费用
	9
	935,381,500.00

	资产减值损失
	10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
	-

	投资收益
	12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3
	-

	二、营业利润（14=1-2-6-9-10+11+12）
	14
	6,282,148,500.00

	加：营业外收入
	15
	-

	减：营业外支出
	16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7
	

	三、利润总额（18=14+15+16）
	18
	6,282,148,500.00

	减：所得税
	19
	1,570,537,125.00

	四、净利润（20=18-19）
	20
	4,711,611,375.00


8、 咨询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项目的收益情况进行模拟清算咨询，咨询基准日为2021年11月5日。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拟定咨询计划并确定了咨询方案，咨询工作于2021年11月11日正式开始，2022年7月11日出具正式咨询报告。主要咨询工作过程如下：
（1） 咨询前期准备阶段
2021年11月10日，与委托方及被咨询单位对本次咨询的咨询目的、
咨询范围、咨询基准日等咨询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制定咨询工作计划；
（2） 咨询阶段
1． 听取委托方及被咨询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情况；
2．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扫描件）；
3．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具体咨询方法；
4．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5． 对咨询范围内的资产，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咨询测算。
（3） 咨询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咨询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咨询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咨询报告阶段
撰写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书，与委托方对咨询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书。
9、 [bookmark: _Toc209947354][bookmark: _Toc492632718]咨询假设
（1）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 本次模拟清算咨询以本咨询报告所列明的特定咨询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3） 本次模拟清算咨询的各项资产均以咨询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咨询基准日的有效价格为依据；
（4）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资料、掌握和介绍的情况是真实客观的。
10、 [bookmark: _Toc492632719]咨询结论
至咨询基准日，深圳市西乡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项目的净利润的咨询结果为：人民币4,711,611,375.00元。
11、 [bookmark: _Toc492632720]特别事项说明
（1） 至咨询基准日，咨询对象尚处于城市更新征拆阶段，尚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权属证明文件。本次咨询面积指标均按照委托人提供的《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介绍》、《中国民生信托·佳兆业系列城市更新股权投资私募基金之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及《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的约定确认。若最终政府相关部门审批面积指标与此不符，咨询结果应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面积为准，特此提醒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2） 咨询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咨询专业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咨询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被咨询单位及委托方介绍为参考依据。
（3） 咨询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咨询专业人员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咨询基准日至咨询报告日期间对咨询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咨询基准日后、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咨询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咨询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咨询价值；
[bookmark: _Toc20824604][bookmark: _Toc527655926][bookmark: _Toc9908281]3.对咨询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咨询专业人员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bookmark: _Toc492632721]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咨询报告仅用于咨询报告载明的咨询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咨询专业人员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咨询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模拟清算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咨询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咨询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咨询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咨询报告的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自咨询基准日起一年，即从咨询基准日2021年11月5日起至2022年11月4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咨询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咨询基准日进行咨询。
13、 [bookmark: _Toc492632722]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日
本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日为2022年7月11日。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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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托人及被咨询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 咨询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3、 《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协议》[合同编号：2020-MSJH-43-11]
4、 [bookmark: _GoBack]《宝安区西乡街道107发展带河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项目介绍》 
5、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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